关于举办“中冶建工杯”2009年重庆市青工
技能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314”总体部署，大力开发青年人力资源，深入实施“青工技能振兴计划”，激发青年职工学习技术技能的热情，促进我市经济建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联合举办“中冶建工杯”2009年重庆市青工技能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团市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中冶建工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市交委、市卫生局、市气象局、中冶建工有限公司、市电力公司、市餐饮商会
二、参赛对象及条件

（一）年龄在40周岁（1969年9月1日前出生）以下的青年技术工人；

（二）政治思想素质好，积极上进，遵纪守法、敬业爱岗；

（三）各单位在初赛的基础上选拔出决赛资格选手，统一报名参加决赛。
（四）已取得高级别职业资格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低级别职业资格的比赛。

三、赛事安排

（一）总体安排

大赛定级为市级一类竞赛，按照“广泛动员、层层比赛；赛练结合、注重实效”的原则，分初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初赛（2009年9月）：由各单位结合实际举办青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并择优选送优秀青工参加决赛。

决赛（2009年9月—10月）：由市青工技能大赛组委会组织实施。各承办单位在决赛时间段内举行笔试和实际操作决赛，市青工技能大赛组委会根据比赛结果集中进行总结表彰，组织技能鉴定。

（二）决赛安排

大赛决赛设置变电检修、带电作业技能、护理技能、冷作钣金技能、机动车驾驶员节能技能、防雷设计、烹饪技能等职业（工种）。初赛工种不受决赛限制，由各单位结合实际，扩大竞赛范围设置比赛项目。

决赛以笔试和实际操作的形式分别进行（卷面分别为100分），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实际操作成绩占总成绩的70%，笔试成绩和实际操作成绩均在60分以上者取得决赛排名资格。机动车驾驶员节能技能、护理技能、烹饪技能等决赛只采取实际操作的形式进行。

四、表彰奖励

（一）决赛各职业（工种）设一、二、三等奖（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二）对获各职业（工种）前三等奖的选手优先推荐参评重庆市优秀技能人才和重庆市青年岗位能手，其中参加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出题的竞赛职业（工种），可在按竞赛职业（工种）命题标准相应等级颁发高一等级证书，各单位可给予一次性奖励。对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出题的竞赛职业（工种）第一名优先推荐参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三）决赛中，参加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命题的竞赛工种，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考试均合格者，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四）决赛获得前10名的选手，所在单位已经试行青工技能培训学分制的，技能竞赛学分加20分。

（五）大赛组委会设立“优秀组织奖”，对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五、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举办2009年重庆市青工技能大赛是贯彻《关于实施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精神，深入推进青工技能振兴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大赛开展与高技能人才培养相结合，采取有力措施，广泛发动青年职工参与到活动中来，做好本单位的技能竞赛和参加全市决赛选手的选拔工作，落实专人带队参加全市决赛。

（二）狠抓落实，注重实效。各单位要结合单位实际情况，通过组织参加技能大赛，广泛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活动，推动建立青工学技成长的长效机制，进一步促进我市青年职工技能水平的提升。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技能竞赛的有关情况，在全市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劳动、关心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

竞赛安排等相关事宜，由各承办单位另行发文通知。

附件：

1．2009年重庆市青工技能大赛组委会成员名单

2.  2009年重庆市青工技能大赛实施方案
3．2009年重庆市青工技能大赛决赛选手推荐表

                  共青团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09年   月   日

附件1：

“中冶建工杯”2009年重庆市青工技能大赛
组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

王志杰    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副主任：

卢建辉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张  果    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
潘必义  中冶建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委  员：

宋  飞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

段  炼   共青团重庆市委城市青年工作部副部长
欧  毅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办公室主任：

段  炼   共青团重庆市委城市青年工作部副部长（兼）
唐继红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

郭建伟   重庆市交委团委书记

邬  亮   重庆市卫生局团委书记
李家启   重庆市气象局团委书记
王振东   中冶建工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陈  杭   重庆市电力公司团委书记

肖春兰   重庆市餐饮商会秘书长

附件2：
“中冶建工杯”2009年重庆市青工技能大赛
实施方案
一、职责分工

团市委：负责牵头统筹大赛的各项筹备工作；负责大赛总体宣传工作；负责动员全市团员青年积极参加本次大赛。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审定竞赛项目的职业标准；负责指导开发大赛试题及相关资料；负责指导审定大赛裁判员队伍和大赛技术鉴定。
市交委：负责机动车驾驶员节能技能决赛。

重庆市卫生局：负责护理技能决赛。

重庆市气象局：负责防雷设计决赛。
中冶建工有限公司：负责冷作钣金技能决赛。
重庆市电力公司：负责变电检修技能、带电作业技能决赛。
重庆市餐饮商会：负责热菜、食品雕刻、餐厅服务决赛。
二、竞赛安排

（一）机动车驾驶员节能技能决赛

责任单位：市交委
时间：2009年9—10月
地点：分赛场

报名截止时间：2009年9月上旬
形式：大赛面向全市公交系统选拔优秀驾驶人才，由各参赛单位选拔5名选手参加。技能竞赛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为依据。

联系人：郭建伟，联系电话：89183135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20号。

（二）护理技能决赛
责任单位：重庆市卫生局
时间：2009年9—10月

地点：分赛场

报名截止时间：2009年9月上旬
形式：大赛面向全市卫生系统选拔优秀护理人员，由各参赛单位选拔（3名）选手参加。竞赛试题和技能竞赛以《基础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9月 第二版）为依据。
联系人：邬亮，联系电话：67706712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松石路418号
（三）防雷设计决赛

责任单位：重庆市气象局

时间：2009年9—10月

地点：分赛场

报名截止时间：2009年9月上旬
形式：大赛面向全市防雷工作相关单位选拔优秀技能人才，由各参赛单位选拔5名选手参加。竞赛试题以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技能）的要求为基础命题，技能竞赛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为依据。

联系人：李家启，联系电话：67527862

联系地址：重庆市新牌坊气象局

（四）冷作钣金技能决赛

责任单位：中冶建工有限公司

时间：2009年9—10月
地点：分赛场

报名截止时间：2009年9月上旬
形式：大赛面向全市施工单位选拔优秀技能人才，由各参赛单位选拔5名选手参加。竞赛试题以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技能）的要求为基础命题，技能竞赛以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为依据。

联系人：王振东，联系电话：68659415
联系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特1号
（五）变电检修技能决赛

责任单位：重庆市电力公司
时间：2009年9—10月

地点：分赛场

报名截止时间：2009年9月上旬
形式：大赛面向全市电力系统单位选拔优秀技能人才，由各参赛单位选拔4名选手参加。竞赛试题以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技能）的要求为基础命题，技能竞赛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为依据。

联系人：陈杭，联系电话：63682481  13508381629
联系地址：渝中区中山三路21号
（六）带电作业技能决赛

责任单位：重庆市电力公司
时间：2009年9—10月

地点：分赛场

报名截止时间：2009年9月上旬
形式：大赛面向全市电力系统单位选拔优秀技能人才，由各参赛单位选拔6名选手参加。竞赛试题以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技能）的要求为基础命题，技能竞赛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为依据。

联系人：陈杭，联系电话：63682481  13508381629

联系地址：渝中区中山三路21号
（七）烹饪技能决赛

责任单位：重庆餐饮商会

时间：2009年9—10月

地点：分赛场

报名截止时间：2009年9月上旬
形式：大赛面向全市餐饮行业选拔优秀技能人才，由各参赛单位选拔3名选手报名参赛。技能竞赛以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技能）为依据。

联系人：肖春兰，联系电话：13102332590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金街2号总商会大厦7-2
附件3：

“中冶建工杯”2009年重庆市青工技能大赛决赛选手推荐表

推荐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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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赛组委会
办公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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